
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-事求人-機關徵才項目明細

分享至另存新檔

約僱人員
> 徵才機關：核能安全委員會
> 人員區分：約僱人員
> 職務列等：5等
> 職系：無
> 正取：1
> 候補：
> 工作地點：23-新北市
> 有效期間：114/06/30~114/07/11
> 資格條件：

1.大學以上學校畢業，取得學士以上學位，以核子工程、放射科學相關科系畢業尤佳。
2.熟悉電腦office文書軟體之操作。
3.具備輻射防護人員認可證書或輻射安全證書者尤佳。
4.具備英語檢定資格者(須檢附英語檢定初級以上證明)尤佳。
5.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6條迴避任用、第28條不得任用及其他相關法規不得任用及迴避
任用之情形，且無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21條第1項不得任用之情形。

> 工作項目：
1.辦理輻射防護安全管制業務。
2.辦理民眾宣導與科普業務。
3.國際輻防資訊蒐集。
4.其他交辦事項。

> 工作地址：
核能安全委員會 新北市永和區成功路1段80號5樓
電子地圖

> 聯絡E-Mail：ckhung@nusc.gov.tw



> 聯絡方式：
1.應徵本職缺人員請至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「事求人」網頁－本職缺公告點選「我要應
徵」，連結至職缺應徵系統，確認「我的簡歷」及「我的履歷」內容無誤，點選【應徵
職缺】依序進行本職缺應徵並完成授權同意開放履歷給徵才機關調閱，上傳資料應包含
最高學歷證書、外語檢定資格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。
2.如無法使用前開系統應徵者，請檢附個人履歷表（含照片、自傳，並請註明日、夜間
之聯絡電話）、最高學歷證書影本、外語檢定資格及其他相關經歷證明文件影本，如輻
射防護人員認可證書，並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，於114年7月11日前郵寄本會人事室，
並於信封封面標註「應徵輻射防護組約僱職務代理人」，以郵戳為憑，證件不齊或逾期
者，恕不受理報名，資格符合者擇優通知面試，未經錄用者，履歷及相關證明文件恕不
退件。
3.本次甄選錄取名額1名，得視甄試成績優劣不足額錄取或從缺，或增列候補人員，候補
期間為自甄選結果確定之翌日起算1個月。
4.甄試方式：口試。
5.報名人員所送資料，如有偽造、變造、假借、冒用等情事，一經查明，已錄取者，撤
銷錄取資格。
6.僱用期間：代理正職人員請假期間所遺業務，自通知報到日至114年11月13日止(實際
代理期間視被代理同仁請假期間為準)。
7.本職缺若聘僱用原因消失時應無條件解聘僱，並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留用或救助。
8.本公告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等相關
規定辦理。
9.聯絡電話：02-22322027 人事室洪先生。

> 職缺類別：
不須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職缺

> 履歷調閱資料：

 個人全部資料

 學歷

 經歷

 語言能力

 照片
> 職缺相關附件：



我要應徵  

不須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應徵作業說明

回上一頁

所有電子報的內容均由各機關自行審核後公布本網站，若對徵才內容有疑問請逕洽該徵才機關。

https://web3.dgpa.gov.tw/want03front/doc/%E4%B8%8D%E9%A0%88%E5%85%B7%E5%85%AC%E5%8B%99%E4%BA%BA%E5%93%A1%E4%BB%BB%E7%94%A8%E8%B3%87%E6%A0%BC%E6%87%89%E5%BE%B5%E4%BD%9C%E6%A5%AD%E8%AA%AA%E6%98%8E.pdf

